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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法 ○○○○令令令令 ○○○○天天天天 ○○○○地地地地  

吸食吸食吸食吸食「「「「電子菸電子菸電子菸電子菸」」」」真能戒菸嗎真能戒菸嗎真能戒菸嗎真能戒菸嗎？？？？    
「電子菸」尚未經過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希望國人勿信網路廣告而購買，以免誤觸法網。 

摘錄自清流月刊清流月刊清流月刊清流月刊（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刑事警察局經濟科科長） 

◎謝建國 

  今（103）年元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在執行巡邏勤務時，

發現溫姓男子所吸食的「電子菸」味道特殊，與安非他命的味道十

分相似，攔下盤查並以毒品檢驗包檢測後發現，其所吸食「電子菸」

的尼古丁補充液中，竟含有「甲基安非他命」成分。據溫姓男子表

示，其為了要戒菸，以網路購買大陸某網站所販售「青蘋果」口味

的「電子菸」；吸食一週後確實再也不想吸菸，精神也越來越好。

溫某未曾料到想要戒菸，反而變成吸毒，實在始料未及。由於「電

子菸」外型較不引人注意，且「菸彈」中添加毒品亦難以察覺，是

以「電子菸」被吸毒人士引為毒品新載具是有其可能性，這也引起

主管機關重視。 

○廉○政  



何謂「電子菸」 

  所謂的「電子菸」係指仿造香菸型態，方便攜帶的電子霧化器

具，一般由「鋰電池」、「霧化器」與可抽換的「菸彈」三個部分

所組成。它由「鋰電池」提供電能，透過「霧化器」將「菸彈」中

混有尼古丁的丙二醇或丙三醇打成霧氣，直接吸入使用者體內，外

觀來看如同吸菸般，惟其過程不產生煙，但吸入之氣大多含有尼古

丁之成分。「電子菸」為具體模擬傳統的香菸，在「菸」的頂端設

有二極管發光裝置，吸「菸」者在吸食時，可模擬菸草燃燒的樣子，

而「菸彈」則模擬成香菸濾嘴的型態，讓吸食「電子菸」的癮君子

也能享受吸菸的感覺。 

  民國 93 年，大陸北京的中醫師韓力發明「電子菸」並取得專利

後，隨著國外的反吸菸運動普及，「電子菸」逐漸從大陸流入歐美

各國，並藉由網際網路銷售到臺灣。由於「電子菸」係屬新興的電

子產品，多數國家並未明確針對「電子菸」訂定明確的管制法規，

對於產品的品質（霧化器的穩定性）、「菸彈」中尼古丁的含量，

以及銷售管道的監控、管制的規定都很缺乏，使得「電子菸」的優

點無法發揮，甚至可能讓使用者在不知情下，吸入過量（致死）的

尼古丁；而其成癮性也很可能高於一般的尼古丁吸入劑。少數國家



對「電子菸」則以菸品（如：美國、法國）或藥品（如：英國、紐

西蘭）的項目加以管制。 

「電子菸」無法戒菸反而將誤食不明藥物 

  國內許多吸菸民眾，因受到錯誤的廣告資訊與業者炫麗的行銷

手法，如宣稱電子菸「可以幫助戒菸」或「電子菸是少害吸菸的選

擇」，竟誤以為市面上販售的「電子菸」產品是戒菸絕佳替代品，

而網購「電子菸」使用。有研究指出「電子菸」非但無法達到戒菸

之效果，反而對使用者身體造成更大的傷害。根據 2009 年美國食品

及藥物安全管制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即使不含尼古丁成分的

「電子菸」產品，其菸霧劑亦含有二甘醇等有害的化學物質，可能

對人體造成傷害。更何況某些品牌的「電子菸」根本已含超量的尼

古丁成分，消費者只會越吸越上癮，難以達成所謂「戒菸」的效果。

世界衛生組織甚至已三度警告消費者「電子菸並非無害」，希望民

眾不要上當。 

  雖然「電子菸」確實對身體有害，但由於它並非真正的實體香

菸，美國的未成年照樣可以購買。部分品牌還刻意設計有多種款式

的口味、符合潮流的包裝，以及響亮的宣傳口號，用以誘惑青少年

吸食。依據調查顯示，美國吸食「電子菸」的中學生比率，已在短

短的一年之內，由 2011 年的 4.7％增加至 2012 年的 10％，此一現



象除值得我國主管機關及早因應外，並應全力宣導民眾正確使用藥

物的觀念。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曾公開表示，鑑於「電子菸」含有尼古

丁等揮發性致癌物，業者宣稱可以戒菸，但事實上，尼古丁具嚴重

成癮性，且安全性毫無保障，如將「電子菸」納入菸品管理，不但

如同開放「電子菸」，更等於直接替其做免費的違法宣傳，將使民

眾在認定其為「較無害的菸」的情況下，忽視其成癮之事實，進而

會讓更多人成癮。 

「電子菸」違法態樣及取締法源 

  衛生福利部有鑑於部分不肖業者聲稱「電子菸」具有戒菸療效

等不實廣告，目前仍將「電子菸」列入「偽劣假藥」中。「電子菸」

未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目前在國內仍屬非法產品，不得陳列、販

售。為維護民眾健康，主管機關業已函請相關單位協助加強查緝；

不論「電子菸」中是否含有尼古丁成分，或僅宣稱其有療效，均得

依相關法規論處。有關取締「電子菸」法源部分，茲摘要如下： 

一、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罪： 

  擅自製造或輸入「電子菸」者，係違反《藥事法》第 20 條或第

22 條的行為，依同法第 82 條，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以下同）1,000 萬元以下罰金。 



二、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罪： 

  擅自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而陳列「電子菸」者，係違反《藥

事法》第 20 條或第 22 條的行為，依同法第 83 條，處７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 500 萬元以下罰金。 

三、非藥物標示或宣傳具有醫療效能： 

  若「電子菸」產品不含尼古丁成分，但宣稱具「幫助戒菸」、

「減少菸癮」或「減輕戒斷症狀效果」等醫療效能廣告時，即違反

《藥事法》第 69 條之規定，依同法第 91 條第 2項，處 60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其違法物品沒入銷燬之。傳播業者刊播未經

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之藥物廣告，即違反《藥事法》第

66 條第 3項之規定，依同法第 95 條第 1項規定，處 2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其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停止而仍繼續刊播者，

處 60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止刊

播為止。 

四、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物品： 

  「電子菸」產品若不含尼古丁成分，也未宣稱具有戒菸療效，

但因外形類似「紙菸」，亦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任何人

不得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

品」之規定，依同法第 30 條，製造或輸入業者處１萬元以上５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限期回收，屆期未回收者，按次連續處罰，販賣業

者處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罰鍰。 

五、販賣或施用毒品罪： 

  倘若於「電子菸」中之卡夾、菸彈或補充液，攙入或置換成毒

品販售，則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論處。 

結語 

  面對「電子菸」等不法新興產品（偽劣假藥）流竄的現象，各

警察機關已積極研究因應之道，並本於「政府一體」及「職務協助」

等原則，對於坊間違法的「電子菸」產品，協助衛生主管機關加強

取締，全面遏阻是類不良商品繼續危害民眾。然而，要再次提醒民

眾的是，「電子菸」尚未經過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目前仍屬非法產

品，國人切莫聽信網路傳言而購買，以免誤觸法網，戒菸不成反而

變成「吸毒」。 

 

 



 

    
摘錄自清流月刊清流月刊清流月刊清流月刊 



案例分享
 

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規劃科技士陳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規劃科技士陳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規劃科技士陳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規劃科技士陳

○○○○○○○○涉嫌藉勢藉端勒索財物案涉嫌藉勢藉端勒索財物案涉嫌藉勢藉端勒索財物案涉嫌藉勢藉端勒索財物案，，，，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罪罪罪    

發稿日期：103年5月15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  

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規劃科技

士陳○○涉嫌藉勢藉端勒索財物案，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

罪。 

陳○○自98年10月間開始擔任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新

北市環保局）廢棄物處理規劃科技士，因積欠債務亟需償還，竟利

用其本身曾擔任新北市環保局稽查員，熟知環保稽查流程及民間業

者懼怕稽查人員製單舉發之心態，萌生藉勢、藉端向業者勒索財物

犯意，於100年3月22日駕駛新北市環保局公務車至新北市五股區○

○企業有限公司，向該公司員工及負責人稱該公司有違反空氣污染

防制法情形，開立稽查紀錄表後，陳○○於同日要求該公司負責人

至新北市環保局辦公室樓下交涉上開違反空氣污染事宜，並憑藉新

北市環保局稽查員之權勢，向該公司負責人恫稱需款新臺幣（下同）

2萬元疏通違反空污之事，否則該公司將被舉發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

而遭裁罰，且於會面後數度致電向該公司負責人催促施壓，致該公

司負責人心生畏懼而於翌（23）日通知陳○○至該公司取款，陳○



○即駕駛新北市環保局公務車前往該公司收取現金2萬元。  

案經本署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

訴，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 103 年 4 月 30 日判決陳○○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 4條第 1 項第 2款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處有期徒刑 3

年 10 月，褫奪公權 3 年。 

○廉○政○資○訊  
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1.1.1.1.親身舉報親身舉報親身舉報親身舉報：：：：署本部成立署本部成立署本部成立署本部成立24 24 24 24 小時檢舉中心小時檢舉中心小時檢舉中心小時檢舉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 318 318 318 號號號號5 5 5 5 樓樓樓樓))))，，，，由輪值人員負責由輪值人員負責由輪值人員負責由輪值人員負責
受理民眾檢舉事項受理民眾檢舉事項受理民眾檢舉事項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2.2.2.2.電話舉報電話舉報電話舉報電話舉報：：：：0800080008000800----286286286286----586 (0800586 (0800586 (0800586 (0800----你爆料你爆料你爆料你爆料----我爆料我爆料我爆料我爆料))))    
3.3.3.3.投函舉報投函舉報投函舉報投函舉報：：：：專用信專用信專用信專用信箱為箱為箱為箱為「「「「台北郵政台北郵政台北郵政台北郵政14141414----153 153 153 153 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    
4.4.4.4.傳真檢舉傳真檢舉傳真檢舉傳真檢舉：：：：02020202----2562256225622562----1156115611561156    
5.5.5.5.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gechiefgechiefgechiefgechief----p@mail.moj.gov.twp@mail.moj.gov.twp@mail.moj.gov.twp@mail.moj.gov.tw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

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法務部廉政署廉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法務部廉政署廉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法務部廉政署廉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法務部廉政署廉

政檢舉專線政檢舉專線政檢舉專線政檢舉專線0800080008000800----286286286286----586586586586」」」」    

 



○反○詐○騙○宣○導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LINELINELINELINE 簡訊簡訊簡訊簡訊    被詐被詐被詐被詐 2222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發稿日期：2014年6月6日 

記者黃宣翰 

「我是小劉，請幫我收一下簡訊！」施姓職業軍人日前接到假

冒軍中同僚求助簡訊，要求收簡訊後回傳，歹徒還以市售遊戲點數

卡優惠快結束，請其提供身分證號碼，施不疑有他傳出後，被冒名

支付 2千元，昨向警方報案。 

「幫我收一下簡訊！」施姓職業軍人收到假冒同僚傳來的

LINE，請代收簡訊內容，他好心回覆，手機帳號卻被盜用，被騙走

2 千元小額款。 

警方指出，詐騙集團冒用被害人親友名義，利用 LINE 傳簡訊

後，取得被害人身分證號冒名小額付款；提醒民眾千萬不要使用盜

版軟體，以免被植入後門程式。 

中華電信台南營業所表示，民眾使用中華電信手機若被騙徒冒

名支付小額付款，可持報案三聯單到該所，小額付款費可註銷。如

有疑問可用手機直撥 800，或用市話撥 0800080090 反應，並停用小

額付款功能，以免被騙。 


